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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

發文字號：府地價字第1136005961號

修正「臺北市優良不動產估價師評選及獎勵要點」第五點附件三，並自一百十三年三月

十八日生效。
 

 

附修正「臺北市優良不動產估價師評選及獎勵要點」第五點附件三。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49  期

1



第1頁/共   頁 

 

 

參選具體優良事蹟及證明文件 

姓   名 
 

學   歷 
 

經   歷 
 

具體優良事蹟 

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之專業品質達到一定水準 

（一）最近二年之估價案件紀錄（附不動產估價師業務紀錄簿影本，並

請分析估價類型、數量及占比）。 

（二）最近一年所簽證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一件（估價標的以位於臺北

市為原則，檢附電子資料檔）。 

二、合於下列情形之ㄧ者（必選，可複選，並請臚列具體事蹟重點摘要） 

（一） □對不動產估價業務相關之法令或實務研提改進意見，確具成效  

者。 

（二） □對不動產估價技術之研究、改進或創新，具有重大貢獻者。 

（三） □積極從事與估價相關之社會公益服務工作，具優良事蹟及顯著效 

益者。 

（四） □協助政府辦理地價基準地、土地、建築改良物、農作改良物及其 

權利之查估、審查、評議、審定或評價等著有貢獻者。 

（五） □其他特殊事蹟經主辦機關認定應予獎勵者。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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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   頁 

 

三、其他具體優良事蹟（請參考以下事項，逐項填列問題與答案） 

（一） 論文與著作 

1. 發表之論文題目（刊物名稱、期別、日期） 

2. 專著名稱（書名、出版社、日期） 

（二） 國際關係 

1. 你是否參與國際性之估價研討會?（舉出時間與地點） 

2. 你具備何種外語能力?（舉出種類與程度） 

3. 你是否能撰寫英文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 

（三） 進修 

1. 你經常參與那些進修課程? 

2. 你經常閱讀那些估價相關之書籍及期刊?（舉出書名、刊物名

稱） 

3. 最近一年內參加估價相關之演講或課程內容？（題目、主講

人、主辦單位） 

（四） 社會活動 

1. 參與估價社團之名稱及擔任之職務 

2. 得獎紀錄（說明內容） 

3. 參與公私部門之估價會議（會議名稱與主辦單位） 

（五） 其他 

1. 在何處講授估價相關課程（班別、名稱） 

2. 除了估價師證照外，你是否還有其他證照（包含國內外，附證

照影本） 

3. 自己認為對估價有貢獻之事項 

填表說明： 

1. 請以條列式說明，逐項填列問題與答案，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附件方式

依序排列（請標註附件1、2…），除估價報告書及專著外，其餘請裝訂成

冊。 

2. 請一律使用 A4紙張，文字以標楷體14號字打字繕造，如不敷填寫，請加頁

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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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7日

發文字號：府教國字第11330437571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變更或停辦辦法」草案，請查照。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及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國民教育法第10條第2項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變更或停辦準則第

15條。

三、檢附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並載於「臺北市

法 規 查 詢 系 統 」 網 站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DraftPreview/DraftSearch）。

四、本案依照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5條但書規定，配合國民教

育法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變更或停辦準則修法並維護學生相關權益，爰修

正預告期間縮短為14日。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

登公報翌日起14日內，於前揭「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草案預告」發表建議或洽詢

：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

(二)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北區。

(三)電話：02-27208889/1999轉6369。

(四)電子信箱：ut8888@gov.taipei。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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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變更或停辦辦法(草案) 

修訂總說明 

一、 本府前依國民教育法(以下簡稱國教法)之授權，於一０二年十

二月十六日訂定發布「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整併辦法」，作為本

市立國民中小學整併之法源依據，並於一０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修正為「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合併或停辦辦法」迄今。 

二、 現因應國教法於一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另教育部於

一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發布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變更

或停辦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修正公布，將本辦法授權依據移

列為國教法第十條第二項及本準則第十五條，爰修正本辦法。 

三、 本辦法修正草案重點如下： 

(一) 配合國教法及本準則修正本辦法名稱。 

(二) 修正條文第一條：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三) 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一項配合國教法及本準則修正用語，又國教

法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變更或停辦指學校之改名、改制、合併或

停辦，原第一項條文僅規定合併或停辦之情形，配合國教法修正

後規定，將學校改名及改制情形列入規定。原第一項學校因班級

總數未達十二班、配合市政重大發展或政策，致有合併或停辦需

要之情形移列至第一款，並增訂學校有合併或停辦之情形，應依

本準則第九條規定辦理專案評估。另依本準則第三條第二款及

第四條規定新增第二款，依本準則第三條第三款及第五條規定

新增第三款。 

(四) 修正條文第四條：為使學校辦理先期評估之內容標準有所依循，

爰於第二項增列「先期評估指標表」由教育局訂定之。並依行

政院現行法制體例，法規款次應於數字右方加具頓號，再接續規

定內容，爰於現行條文各款款次後加具頓號。 

(五) 修正條文第五條：配合第三條條次變更，修正第一項第一款文字。

並配合本準則第九條第二項之修正，於第二項及第三項新增   

「課程規劃等教育事務相關計畫」之文字。 

(六) 修正條文第八條：配合本準則第三條第四款第一目「合併」定義

之修正，修正第一項第一款文字。配合本準則新增第三條第四款

第二目合併後原各校均消滅之情形，增訂第二款，原款次遞移；

另依本準則第三條第五款「停辦」之定義，修正第一項第二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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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七) 修正條文第九條：依本準則第三條第四款第二目、第十一條第一

項及第十二條第一項修正第一項文字。 

(八) 修正條文第十條：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例，法規款次應於數字右

方加具頓號，再接續規定內容，爰於現行條文各款款次後加具頓

號。 

(九)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配合本準則條次之變更，修正第一項及第二

項之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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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
臺
北
市
立
國
民
中
小
學
合
併
或
停
辦
辦
法
」
為
「
臺
北
市
立
國
民
中
小
學
變
更
或
停
辦
辦
法
」
草
案
對
照
表

11
3.
02
.2

1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1
06
.1
0.
24
) 

說
明
 

名
稱
：
臺
北
市
立
國
民
中
小
學
變
更
或
停
辦
辦
法

 名
稱
：
臺
北
市
立
國
民
中
小
學
合
併
或
停
辦
辦
法

 配
合
一
一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修
正
公
布
之
國
民

教
育
法

(以
下
簡
稱
國
教
法

)第
十
條
第
二
項
與
第

三
項
規
定
及
一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修
正
之
公

立
國
民
小
學
及
國
民
中
學
變
更
或
停
辦
準
則
（
以

下
簡
稱
本
準
則
），

新
增
「
變
更
」
之
定
義
為
「
學

校
之
改
名
、
改
制
、
合
併
」，

並
修
正
原
條
文
「
合

併
」
為
「
變
更
」，

爰
配
合
修
正
本
辦
法
之
名
稱
。
 

第
一
條
 

 
本
辦
法
依
國
民
教
育
法
第
十
條
第
二

項
及
公
立
國
民
小
學
及
國
民
中
學
變
更
或

停
辦
準
則
（
以
下
簡
稱
本
準
則
）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訂
定
之
。
 

第
一
條
 

 
本
辦
法
依
國
民
教
育
法
第
四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及
公
立
國
民
小
學
及
國
民
中
學
合

併
或
停
辦
準
則
（
以
下
簡
稱
本
準
則
）
第

十
條
規
定
訂
定
之
。
 

國
教
法
於
一
一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修
正
公
布

後
，
本
準
則
亦
於
一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修
正
，

本
辦
法
授
權
依
據
已
移
列
至
國
教
法
第
十
條
第
二

項
及
本
準
則
第
十
五
條
，
爰
予
修
正
。
 

第
二
條
 

 
本
辦
法
之
主
管
機
關
為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
以
下
簡
稱
教
育
局
）
。
 

第
二
條
 

 
本
辦
法
之
主
管
機
關
為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
以
下
簡
稱
教
育
局
）
。
 

未
修
正
。
 

 

第
三
條
 

 
臺
北
市
立
國
民
中
學
或
國
民
小
學

（
以
下
簡
稱
學
校
）
有
變
更
或
停
辦
需
要

者
，
教
育
局
得
予
變
更
或
停
辦
。
 

前
項
所
稱
變
更
或
停
辦
，
指
學
校
之

改
名
、
改
制
、
合
併
或
停
辦
，
並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一
、
學
校
因
班
級
總
數
未
達
十
二
班
、
配

合
市
政
重
大
發
展
或
政
策
，
致
有
合

併
或
停
辦
需
要
者
，
教
育
局
應
依
本

準
則
第
九
條
規
定
辦
理
合
併
或
停
辦

之
專
案
評
估
。
 

第
三
條
 

 
臺
北
市
立
國
民
中
學
或
國
民
小
學

（
以
下
簡
稱
學
校
）
班
級
總
數
未
達
十
二

班
、
配
合
市
政
重
大
發
展
或
政
策
，
致
有

合
併
或
停
辦
需
要
者
，
教
育
局
得
予
合
併

或
停
辦
。
 

因
配
合
市
政
重
大
發
展
或
政
策
致
有

合
併
或
停
辦
需
要
之
學
校
，
教
育
局
得
督

導
學
校
辦
理
先
期
評
估
。

 

第
一
項
情
形
，
教
育
局
應
依
本
準
則

第
六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規
定
辦
理
合
併

或
停
辦
之
專
案
評
估
。
 

一
、

 
第
一
項
同
名
稱
修
正
說
明
。
 

二
、

 
依
國
教
法
第
十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
變
更
或

停
辦
指
學
校
之
改
名
、
改
制
、
合
併
或
停

辦
，
原
第
一
項
條
文
僅
規
定
合
併
或
停
辦

之
情
形
，
配
合
修
正
後
國
教
法
規
定
，
需
將

學
校
改
名
及
改
制
情
形
列
入
規
定
，
爰
參

照
臺
北
市
公
立
國
民
小
學
新
生
分
發
及
入

學
辦
法
第
七
條
之
體
例
將
原
第
三
項
條
文

合
併
並
新
增
第
二
項
，
相
關
說
明
如
下
: 

(一
) 
將
原
第
一
項
學
校
因
班
級
總
數
未
達
十

二
班
、
配
合
市
政
重
大
發
展
或
政
策
，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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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學
校
因
校
務
發
展
需
要
申
請
改
名

者
，
學
校
應
依
本
準
則
第
四
條
提
出

申
請
，
送
教
育
局
進
行
審
議
。
 

三
、
教
育
局
指
定
學
校
辦
理
改
制
，
應
依

本
準
則
第
五
條
辦
理
。
 

前
項
第
一
款
因
配
合
市
政
重
大
發
展

或
政
策
致
有
合
併
或
停
辦
需
要
之
學
校
，

教
育
局
得
督
導
學
校
辦
理
先
期
評
估
。
 

有
合
併
或
停
辦
需
要
之
情
形
移
列
至
第

一
款
，
並
增
訂
學
校
有
合
併
或
停
辦
之
情

形
，
應
依
本
準
則
第
九
條
規
定
辦
理
專
案

評
估
。
 

(二
) 
依
本
準
則
第
三
條
第
二
款
及
第
四
條
規

定
新
增
第
二
款
，
學
校
因
校
務
發
展
需
要

而
申
請
改
名
者
，
學
校
應
依
本
準
則
第
四

條
提
出
申
請
，
並
送
教
育
局
審
議
。
 

(三
) 
依
本
準
則
第
三
條
第
三
款
及
第
五
條
規

定
新
增
第
三
款
，
經
教
育
局
指
定
辦
理
改

制
之
學
校
，
教
育
局
應
依
本
準
則
第
五
條

辦
理
。
 

三
、

 
原
第
二
項
項
次
遞
移
，
並
增
訂
款
次
。
 

第
四
條
 

 
學
校
合
併
或
停
辦
之
專
案
評
估
項
目

如
下
：
 

一
、
學
生
數
。
 

二
、
學
區
內
學
齡
人
口
流
失
情
形
。
 

三
、
社
區
人
口
成
長
情
形
。
 

四
、
與
同
級
公
立
學
校
之
距
離
。
 

五
、
與
鄰
近
學
校
間
有
無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
 

六
、
校
齡
。
 

七
、
合
併
後
之
學
校
是
否
需
再
增
建
教
室

及
充
實
設
備
。
 

八
、
學
校
教
室
屋
齡
。
 

九
、
社
區
文
化
傳
承
及
經
濟
發
展
。
 

十
、
社
區
對
學
校
之
依
賴
程
度
。
 

十
一
、
地
理
位
置
特
性
與
發
展
趨
勢
。
 

十
二
、
文
化
資
源
特
性
與
保
存
價
值
。
 

第
四
條
 

 
學
校
合
併
或
停
辦
之
專
案
評
估
項
目

如
下
：
 

一
 
學
生
數
。
 

二
 
學
區
內
學
齡
人
口
流
失
情
形
。
 

三
 
社
區
人
口
成
長
情
形
。
 

四
 
與
同
級
公
立
學
校
之
距
離
。
 

五
 
與
鄰
近
學
校
間
有
無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
 

六
 
校
齡
。
 

七
 
合
併
後
之
學
校
是
否
需
再
增
建
教
室

及
充
實
設
備
。
 

八
 
學
校
教
室
屋
齡
。
 

九
 
社
區
文
化
傳
承
及
經
濟
發
展
。
 

十
 
社
區
對
學
校
之
依
賴
程
度
。
 

十
一

 
地
理
位
置
特
性
與
發
展
趨
勢
。
 

十
二

 
文
化
資
源
特
性
與
保
存
價
值
。
 

一
、
為
使
學
校
辦
理
先
期
評
估
之
內
容
標
準
有
所

依
循
，
爰
於
第
二
項
增
列
「
先
期
評
估
指
標

表
」
由
教
育
局
訂
定
之
。

 

二
、
依
行
政
院
現
行
法
制
體
例
，
法
規
款
次
應
於

數
字
右
方
加
具
頓
號
，
再
接
續
規
定
內
容
，

爰
於
現
行
條
文
各
款
款
次
後
加
具
頓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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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
弱
勢
學
生
比
例
與
學
習
發
展
。
 

十
四
、
市
政
發
展
與
建
設
相
關
程
度
。
 

十
五
、
同
級
學
校
分
布
與
資
源
運
用
。
 

前
條
之
先
期
評
估
，
得
參
考
前
項
之

專
案
評
估
項
目
辦
理
，
先
期
評
估
指
標

表
，
由
教
育
局
訂
定
之
。

 

十
三

 
弱
勢
學
生
比
例
與
學
習
發
展
。
 

十
四

 
市
政
發
展
與
建
設
相
關
程
度
。
 

十
五

 
同
級
學
校
分
布
與
資
源
運
用
。
 

前
條
之
先
期
評
估
，
得
參
考
前
項
之

專
案
評
估
項
目
辦
理
。
 

第
五
條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之
專
案
評

估
，
應
由
教
育
局
編
擬
學
校
合
併
或
停
辦

方
案
、
校
園
空
間
利
用
與
財
務
支
援
及
課

程
規
劃
等
教
育
事
務
相
關
計
畫
，
提
送
評

估
小
組
。
評
估
小
組
完
成
專
案
評
估
後
，

應
依
評
估
結
果
作
成
合
併
或
停
辦
之
評
估

報
告
。
 

專
案
評
估
進
行
前
已
辦
理
先
期
評
估

者
，
前
項
學
校
合
併
或
停
辦
方
案
、
校
園

空
間
利
用
與
財
務
支
援
及
課
程
規
劃
等
教

育
事
務
相
關
計
畫
之
編
擬
，
應
依
先
期
評

估
結
果
及
相
關
資
料
為
之
。
 

第
一
項
評
估
小
組
之
作
業
要
點
，
由

教
育
局
定
之
。
 

第
五
條
 

 
第
三
條
第
三
項
之
專
案
評
估
，
應
由

教
育
局
編
擬
學
校
合
併
或
停
辦
方
案
、
校

園
空
間
利
用
及
財
務
支
援
計
畫
，
提
送
評

估
小
組
。
評
估
小
組
完
成
專
案
評
估
後
，

應
依
評
估
結
果
作
成
合
併
或
停
辦
之
評
估

報
告
。
 

專
案
評
估
進
行
前
已
辦
理
先
期
評
估

者
，
前
項
學
校
合
併
或
停
辦
方
案
、
校
園

空
間
利
用
及
財
務
支
援
計
畫
之
編
擬
，
應

依
先
期
評
估
結
果
及
相
關
資
料
為
之
。
 

第
一
項
評
估
小
組
之
作
業
要
點
，
由

教
育
局
定
之
。
 

一
、

 
配
合
第
三
條
條
次
變
更
，
修
正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文
字
。
 

二
、

 
配
合
本
準
則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之
修
正
，
於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新
增
「
課
程
規
劃
等
教

育
事
務
相
關
計
畫
」
之
文
字
。
 

第
六
條
 

 
專
案
評
估
結
果
認
有
進
行
合
併
或
停

辦
之
必
要
者
，
教
育
局
應
通
知
擬
合
併
或

擬
停
辦
之
學
校
及
各
相
關
學
校
；
教
育
局

並
應
於
學
區
內
辦
理
公
聽
會
後
，
將
專
案

評
估
結
果
連
同
公
聽
會
紀
錄
，
送
臺
北
市

教
育
審
議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教
審
會
）

審
議
。
 

第
六
條
 

 
專
案
評
估
結
果
認
有
進
行
合
併
或
停

辦
之
必
要
者
，
教
育
局
應
通
知
擬
合
併
或

擬
停
辦
之
學
校
及
各
相
關
學
校
；
教
育
局

並
應
於
學
區
內
辦
理
公
聽
會
後
，
將
專
案

評
估
結
果
連
同
公
聽
會
紀
錄
，
送
臺
北
市

教
育
審
議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教
審
會
）

審
議
。
 

未
修
正
。
 

第
七
條
 

 
教
育
局
辦
理
前
條
公
聽
會
前
，
除
應

公
告
公
聽
會
之
相
關
事
項
外
，
並
應
通
知

第
七
條
 

 
教
育
局
辦
理
前
條
公
聽
會
前
，
除
應

公
告
公
聽
會
之
相
關
事
項
外
，
並
應
通
知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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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學
校
及
擬
合
併
或
擬
停
辦
學
校
之
校

長
、
專
任
教
師
、
其
他
相
關
人
員
、
家
長

及
其
他
相
關
學
校
代
表
及
已
知
之
利
害
關

係
人
出
席
公
聽
會
陳
述
意
見
。
 

原
學
校
及
擬
合
併
或
擬
停
辦
學
校
之
校

長
、
專
任
教
師
、
其
他
相
關
人
員
、
家
長

及
其
他
相
關
學
校
代
表
及
已
知
之
利
害
關

係
人
出
席
公
聽
會
陳
述
意
見
。
 

第
八
條
 

 
教
審
會
審
議
專
案
評
估
結
果
及
公
聽

會
紀
錄
後
，
得
作
成
下
列
決
議
：
 

一
、
原
學
校
併
入
擬
合
併
學
校
，
成
為
分

校
、
分
班
或
學
部
。
 

二
、
合
併
後
原
各
校
均
消
滅
，
成
立
為
另

一
所
新
設
學
校
。
 

三
、
原
學
校
或
其
分
校
、
分
班
、
學
部
停

辦
。
 

四
、
由
教
育
局
依
法
令
規
定
將
學
校
教
育

事
務
委
託
私
人
辦
理
。
 

五
、
維
持
現
狀
或
其
他
符
合
學
校
教
育
之

辦
理
方
式
。
 

教
審
會
審
議
後
，
教
育
局
應
將
審
議

結
果
通
知
相
關
學
校
。
 

第
八
條
 

 
教
審
會
審
議
專
案
評
估
結
果
及
公
聽

會
紀
錄
後
，
得
作
成
下
列
決
議
：
 

一
 
原
學
校
併
入
擬
合
併
學
校
，
並
改
制

為
分
校
（
校
區
）
或
學
部
。
 

二
 
原
學
校
（
分
校
）
停
辦
，
原
學
校

（
分
校
）
學
生
改
分
發
至
鄰
近
學
校

或
輔
導
轉
學
。
 

三
 
由
教
育
局
依
法
令
規
定
將
學
校
教
育

事
務
委
託
私
人
辦
理
。
 

四
 
維
持
現
狀
或
其
他
符
合
學
校
教
育
之

辦
理
方
式
。
 

教
審
會
審
議
後
，
教
育
局
應
將
審
議

結
果
通
知
相
關
學
校
。
 

一
、

 
配
合
本
準
則
第
三
條
第
四
款
第
一
目
「
合

併
」
定
義
之
修
正
，
修
正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文
字
。
 

二
、

 
配
合
本
準
則
新
增
第
三
條
第
四
款
第
二
目

合
併
後
原
各
校
均
消
滅
之
情
形
，
增
訂
第

二
款
，
原
款
次
遞
移
。
依
本
準
則
第
三
條

第
五
款
「
停
辦
」
之
定
義
，
修
正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文
字
。

 

第
九
條
 

 
學
校
經
教
審
會
決
議
合
併
或
停
辦

者
，
教
育
局
應
辦
理
學
區
劃
分
及
調
整
，

並
協
助
原
學
校
或
停
辦
學
校
之
學
生
改
分

發
至
鄰
近
學
校
、
輔
導
轉
學
、
回
原
校
或

至
新
設
學
校
就
讀
。
 

教
育
局
對
停
辦
學
校
之
學
生
，
應
補

助
交
通
費
、
交
通
保
險
費
、
安
排
學
生
交

通
接
送
或
住
宿
等
相
關
事
宜
，
並
追
蹤
其

學
習
狀
況
；
必
要
時
，
應
給
予
生
活
及
課

業
輔
導
。
 

第
九
條
 

 
學
校
經
教
審
會
決
議
合
併
或
停
辦

者
，
教
育
局
應
辦
理
學
區
劃
分
及
調
整
，

並
協
助
原
學
校
或
停
辦
學
校
之
學
生
轉
學

事
宜
。
 

教
育
局
對
停
辦
學
校
之
學
生
，
應
補

助
交
通
費
、
交
通
保
險
費
、
安
排
學
生
交

通
接
送
或
住
宿
等
相
關
事
宜
，
並
追
蹤
其

學
習
狀
況
；
必
要
時
，
應
給
予
生
活
及
課

業
輔
導
。
 

依
本
準
則
第
三
條
第
四
款
第
二
目
、
第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修
正
第
一
項
文
字
。
 

第
十
條
 

 
對
於
被
合
併
或
停
辦
學
校
之
校
長
，

第
十
條
 

 
對
於
被
合
併
或
停
辦
學
校
之
校
長
，

同
第
四
條
第
二
項
修
正
理
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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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原
則
如
下
：
 

一
、
願
意
轉
任
至
其
他
學
校
擔
任
校
長

者
，
協
助
其
參
加
校
長
遴
選
。
 

二
、
不
願
意
轉
任
或
未
獲
遴
聘
為
其
他
學

校
校
長
者
，
協
助
其
回
任
教
師
、
專

案
安
置
，
或
依
法
規
辦
理
退
休
或
資

遣
。
 

處
理
原
則
如
下
：
 

一
 
願
意
轉
任
至
其
他
學
校
擔
任
校
長

者
，
協
助
其
參
加
校
長
遴
選
。
 

二
 
不
願
意
轉
任
或
未
獲
遴
聘
為
其
他
學

校
校
長
者
，
協
助
其
回
任
教
師
、
專

案
安
置
，
或
依
法
規
辦
理
退
休
或
資

遣
。
 

第
十
一
條

 
 
被
合
併
學
校
之
教
職
員
工
，
依
本

準
則
第
十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辦
理
。
 

停
辦
學
校
之
教
職
員
工
，
依
本
準

則
第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至
第
五
項
規
定
辦

理
。
 

第
十
一
條

 
 
被
合
併
學
校
之
教
職
員
工
，
依
本

準
則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辦
理
。
 

停
辦
學
校
之
教
職
員
工
，
依
本
準

則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至
第
五
項
規
定
辦

理
。
 

配
合
本
準
則
條
次
之
變
更
，
修
正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之
條
次
。
 

第
十
二
條

 
 
合
併
後
存
續
學
校
需
增
（
修
）
建

之
教
室
或
添
購
之
設
施
設
備
，
教
育
局

應
優
先
辦
理
並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所
需
經

費
。
 

第
十
二
條

 
 
合
併
後
存
續
學
校
需
增
（
修
）
建

之
教
室
或
添
購
之
設
施
設
備
，
教
育
局

應
優
先
辦
理
並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所
需
經

費
。
 

未
修
正
。
 

第
十
三
條

 
 
本
辦
法
所
需
經
費
，
由
教
育
局
年

度
相
關
預
算
支
應
。
 

第
十
三
條

 
 
本
辦
法
所
需
經
費
，
由
教
育
局
年

度
相
關
預
算
支
應
。
 

未
修
正
。
 

第
十
四
條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第
十
四
條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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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變更或停辦辦法(草案)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2年 12月 16日臺北市政府(102)府法綜字第 10233999800號令訂定發布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年 10月 24日臺北市政府(106)府法綜字第 10633882800 號令修正發布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月○日臺北市政府(113)府法綜字第○○○○○○○○○○○號令訂定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第十條第二項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變更或

停辦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第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三條  臺北市立國民中學或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學校）有變更或停辦需要者，

教育局得予變更或停辦。 

前項所稱變更或停辦，指學校之改名、改制、合併或停辦，並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學校因班級總數未達十二班、配合市政重大發展或政策，致有合

併或停辦需要者，教育局應依本準則第九條規定辦理合併或停辦之專

案評估。 

二、學校因校務發展需要申請改名者，學校應依本準則第四條提出申

請，送教育局進行審議。 

三、教育局指定學校辦理改制，應依本準則第五條辦理。 

前項第一款因配合市政重大發展或政策致有合併或停辦需要之學校，

教育局得督導學校辦理先期評估。 

第四條  學校合併或停辦之專案評估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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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數。 

二、學區內學齡人口流失情形。 

三、社區人口成長情形。 

四、與同級公立學校之距離。 

五、與鄰近學校間有無公共交通工具。 

六、校齡。 

七、合併後之學校是否需再增建教室及充實設備。 

八、學校教室屋齡。 

九、社區文化傳承及經濟發展。 

十、社區對學校之依賴程度。 

十一、地理位置特性與發展趨勢。 

十二、文化資源特性與保存價值。 

十三、弱勢學生比例與學習發展。 

十四、市政發展與建設相關程度。 

十五、同級學校分布與資源運用。 

前條之先期評估，得參考前項之專案評估項目辦理，先期評估指標表，

由教育局訂定之。 

第五條  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之專案評估，應由教育局編擬學校合併或停辦方案、

校園空間利用與財務支援及課程規劃等教育事務相關計畫，提送評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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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評估小組完成專案評估後，應依評估結果作成合併或停辦之評估報

告。 

專案評估進行前已辦理先期評估者，前項學校合併或停辦方案、校園

空間利用與財務支援及課程規劃等教育事務相關計畫之編擬，應依先

期評估結果及相關資料為之。 

第一項評估小組之作業要點，由教育局定之。 

第六條  專案評估結果認有進行合併或停辦之必要者，教育局應通知擬合併或擬

停辦之學校及各相關學校；教育局並應於學區內辦理公聽會後，將專案

評估結果連同公聽會紀錄，送臺北市教育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教審會）

審議。 

第七條  教育局辦理前條公聽會前，除應公告公聽會之相關事項外，並應通知原

學校及擬合併或擬停辦學校之校長、專任教師、其他相關人員、家長及

其他相關學校代表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出席公聽會陳述意見。 

第八條  教審會審議專案評估結果及公聽會紀錄後，得作成下列決議： 

一、原學校併入擬合併學校，成為分校、分班或學部。 

二、合併後原各校均消滅，成立為另一所新設學校。 

三、原學校或其分校、分班、學部停辦。 

四、由教育局依法令規定將學校教育事務委託私人辦理。 

五、維持現狀或其他符合學校教育之辦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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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審會審議後，教育局應將審議結果通知相關學校。 

第九條  學校經教審會決議合併或停辦者，教育局應辦理學區劃分及調整，並協

助原學校或停辦學校之學生改分發至鄰近學校、輔導轉學、回原校或至

新設學校就讀。 

教育局對停辦學校之學生，應補助交通費、交通保險費、安排學生交

通接送或住宿等相關事宜，並追蹤其學習狀況；必要時，應給予生活

及課業輔導。 

第十條  對於被合併或停辦學校之校長，處理原則如下： 

一、願意轉任至其他學校擔任校長者，協助其參加校長遴選。 

二、不願意轉任或未獲遴聘為其他學校校長者，協助其回任教師、專

案安置，或依法規辦理退休或資遣。 

第十一條  被合併學校之教職員工，依本準則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停辦學校之教職員工，依本準則第十一條第二項至第五項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合併後存續學校需增（修）建之教室或添購之設施設備，教育局應優

先辦理並編列預算支應所需經費。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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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教中字第11330455092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草案

。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154條。

二、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

三、國民教育法第32條第2項及第3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檢附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並載於「臺北市

法 規 查 詢 系 統 」 網 站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DraftPreview/DraftSearch）。

三、本案依照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5條但書規定，配合國民教

育法修法並維護學生相關權益，爰修正預告期間縮短為14日。對於本公告內容如

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翌日起14日內，於前揭「臺北市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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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系統/草案預告」發表建議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 

(二)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北區。

(三)電話：02-27208889/1999轉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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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四)電子信箱：bk1931@gov.taipei。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

支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前因配合教育部「班班有冷氣」政策及該部一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臺教授

國部字第一一一０００八六二五號函規定略以「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於各

縣市所定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內使用冷氣所衍生之電費及維護費，不得向學生收

取費用」業修正不合時宜之條文。現因國民教育法於一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

正公布後，本辦法授權依據已移列至國教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爰予

以配合修正部分條文。 

本辦法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國民教育法(以下簡稱國教法) 於一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後，本

辦法授權依據已移列至國教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爰以修正。

(第一條) 

二、 現行條文第一項規定學校每學期得依教育局訂定之收費標準收取雜費及

代收代辦費，如本辦法另有特別規定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為當然之

理，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之用語；現行條文

第一項所定「學校」範圍尚欠明確，爰修正明定為「本市公私立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學校)」；現行條文第二項增訂本市私立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之簡稱。其餘酌作文字修正；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例，法

規款次應於數字右方加具頓號，再接續規定內容，爰於將第一項各款款

次後加具頓號。(第三條) 

三、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配合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九條第 1 項「教科

用書書籍費」用語，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四款：國教法第四十三條

第一項規定：「學校應辦理學生團體保險；其團體保險，另以法律定

之。」復一０七年制定公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

兒團體保險條例」，並自一０九年八月一日施行，爰修正為依上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兒團體保險條例」規定辦理；現

行條文第一項第五款：第 1 目及第 2 目內容合併規範，以為精簡。復午

餐費係指學校廚房供應、外訂餐盒外尚包含桶餐之費用，爰予明定。另

依現行實務作業，午餐費之金額應經學校午餐供應委員會決議後，依據

實際採購定之，爰予修正。(第四條) 

四、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七款：原「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班及課後學

藝活動實施要點」業於一一０年九月九日修正，名稱並修正為「臺北市

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且訂有收費事宜相關規範，

爰予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九款：配合教育部「班班有冷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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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學校班級均已裝設冷氣，爰修正刪除第一項第九款「學校已裝設冷

氣之班級」文字；另教育部一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臺教授國部字第一一

一０００八六二五號函規定免收取學生在校作息時間之冷氣使用及維護

費，爰增訂「惟公立學校於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內所衍生者，不得收

取」。又所定「在校作息時間」係指依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作息時間規

劃注意事項及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併予敘

明。另酌作文字修正；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例，法規款次應於數字右方

加具頓號，再接續規定內容，爰於將第一項各款款次後加具頓號。(第

四條) 

五、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學習輔導費及國小課後照顧及課後學藝

費」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七款用語修正，復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班

費用之退費係依臺北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第十二點

規定辦理，與雜費、學生寄宿費及學習輔導費有別，爰移列新增第四款

「課後照顧服務班費用」，以下款次遞移；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三款修正理由同第四條修正說明一及說明二，並酌作文字修正；現行條

文第一項各款次右方加具頓號，修正理由同第四條修正說明六。(第八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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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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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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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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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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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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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案
）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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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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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臺
北
市
公
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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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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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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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條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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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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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
教
育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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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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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項
及
第
三
項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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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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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條
  

本
辦
法
依
國
民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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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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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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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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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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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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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
之
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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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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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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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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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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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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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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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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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簡
稱
本
市
)公

私
立
國
民
小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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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
中
學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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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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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學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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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教
育

局
訂
定
之
收
費
標
準
表
，
向
學
生

收
取
下
列
費
用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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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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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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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
小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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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
中
學
（
以
下
簡
稱

公
立
學
校
）
學
生
免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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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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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市
私
立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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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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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

中
學
（
以
下
簡
稱
私
立
學
校
）
每

學
年
度
向
學
生
收
取
費
用
之
項

目
、
用
途
及
數
額
，
應
予
公
開
，

第
三
條
  
  
除
本
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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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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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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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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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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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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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一
、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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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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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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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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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訂
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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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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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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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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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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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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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
規

定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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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理
，
爰
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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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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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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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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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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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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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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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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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

圍
尚
欠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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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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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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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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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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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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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應
於
學
校
資
訊
網
路
公
告
及

於
招
生
簡
章
載
明
。
 

私
立
學
校
得
另
行
向
教
育

局
申
請
彈
性
調
整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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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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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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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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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中
學
得
另
行
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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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調
整

雜
費
之
收
費
金
額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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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規
定

由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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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修
正
。
 

三
、

 
依
行
政
院
現
行
法
制
體
例
，
法
規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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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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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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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頓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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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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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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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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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條
 
  
代
收
代
辦
費
之
項
目
及
其
收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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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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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依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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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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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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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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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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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
買

之
學
生
收
取
。
但
不
得
代
辦

或
介
紹
購
買
工
具
書
或
參
考

書
。
 

二
、
學
生
寄
宿
費
：
以
學
期
為
單

位
向
寄
宿
之
學
生
收
取
。
 

三
、
家
長
會
費
：
得
委
託
學
校
代

收
後
，
交
學
生
家
長
會
管

理
。
但
低
收
入
戶
者
免
繳
。
 

 四
、
學
生
團
體
保
險
費
：
依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學
生
及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幼
兒
團
體
保
險
條

例
之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五
、
午
餐
費
：
包
含
學
校
廚
房
供

應
、
外
訂
餐
盒
或
桶
餐
費
用
。

以
學
期
為
單
位
向
參
加
之
學

第
四
條
 
  
代
收
代
辦
費
之
項
目
及
其
收

支
管
理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一
 
教
科
書
書
籍
費
：
向
購
買
之

學
生
收
取
。
但
學
校
不
得
代

辦
或
介
紹
購
買
工
具
書
或
參

考
書
。
 

二
 
學
生
寄
宿
費
：
以
學
期
為
單

位
向
寄
宿
之
學
生
收
取
。
 

三
 
家
長
會
費
：
得
委
託
學
校
代

收
後
，
交
學
生
家
長
會
管

理
。
但
低
收
入
戶
者
免
繳
。
 

 四
 
學
生
團
體
保
險
費
：
依
臺
北

市
學
生
及
幼
兒
團
體
保
險
自

治
條
例
之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五
 
午
餐
費
：
 

（
一
）
學
校
廚
房
供
應
者
：
以

學
期
為
單
位
向
參
加

之
學
生
收
取
，
但
應
保

留
月
繳
機
制
。
其
金
額

一
、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配
合
國

民
教
育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九
條
第

1
項

「
教
科
用
書
書
籍
費
」
用
語
，
修
正
。
 

二
、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
國
教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學
校

應
辦
理
學
生
團
體
保
險
；
其
團
體
保

險
，
另
以
法
律
定
之
。
」
復
一
０
七

年
制
定
公
布
「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學
生
及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幼
兒
團
體

保
險
條
例
」，

並
自
一
０
九
年
八
月

一
日
施
行
，
爰
修
正
為
依
上
開
「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學
生
及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幼
兒
團
體
保
險
條
例
」
規
定

辦
理
。
 

三
、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五
款
：
第

1
目

及
第

2
目
內
容
合
併
規
範
，
以
為
精

簡
。
復
午
餐
費
係
指
學
校
廚
房
供

應
、
外
訂
餐
盒
外
尚
包
含
桶
餐
之
費

用
，
爰
予
明
定
。
另
依
現
行
實
務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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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收
取
，
但
應
保
留
月
繳
機

制
。
其
金
額
應
經
學
校
午
餐
供

應
委
員
會
決
議
後
依
據
實
際

採
購
定
之
。
 

六
、
學
習
輔
導
費
：
以
學
期
為
單

位
向
參
加
之
學
生
收
取
。
 

 七
、
國
民
小
學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班

費
：
依
臺
北
市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班
補
充
規

定
辦
理
。
 

八
、
交
通
車
費
：
以
月
份
或
學
期

為
單
位
向
搭
乘
之
學
生
收

取
。
 

 九
、
冷
氣
使
用
及
維
護
費
：
以
學

期
為
單
位
向
學
生
收
取
。
其

金
額
應
經
班
級
學
生
家
長
會

決
議
，
並
提
經
學
生
家
長
會

之
家
長
委
員
會
或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決
議
確
認
後
，
提
送
學

校
行
政
會
報
決
議
通
過
，
始

得
收
費
。
惟
公
立
學
校
於
學

生
在
校
作
息
時
間
內
所
衍
生

者
，
不
得
收
取
。
 

十
、
其
他
代
收
代
辦
費
：
其
他
學

生
個
人
需
要
及
使
用
之
事

應
依
據
實
際
採
購
及

學
校
午
餐
供
應
委
員

會
之
決
議
定
之
。
 

（
二
）
外
訂
餐
盒
食
品
者
：
以

學
期
為
單
位
向
參
加

之
學
生
收
取
，
但
應
保

留
月
繳
機
制
。
其
金
額

應
依
據
實
際
採
購
及

學
校
午
餐
供
應
委
員

會
之
決
議
定
之
。
 

六
 
學
習
輔
導
費
：
以
學
期
為
單

位
向
參
加
之
學
生
收
取
。
 

 七
 
國
小
課
後
照
顧
及
課
後
學
藝

費
：
以
學
期
為
單
位
向
參
加

之
學
生
收
取
，
但
應
保
留
月

繳
機
制
。
 

八
 
交
通
車
費
：
以
月
份
或
學
期

為
單
位
向
搭
乘
之
學
生
收

取
。
 

 九
 
冷
氣
使
用
及
維
護
費
：
以
學

期
為
單
位
收
取
。
學
校
已
裝

設
冷
氣
之
班
級
，
經
班
級
學

生
家
長
會
決
議
，
並
提
經
學

生
家
長
會
之
家
長
委
員
會
或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決
議
確
認

業
，
午
餐
費
之
金
額
應
經
學
校
午
餐

供
應
委
員
會
決
議
後
，
依
據
實
際
採

購
定
之
，
爰
予
修
正
。
 

四
、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
原
「
臺

北
市
國
民
小
學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班

及
課
後
學
藝
活
動
實
施
要
點
」
業
於

一
一
０
年
九
月
九
日
修
正
，
名
稱
並

修
正
為
「
臺
北
市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班
補
充
規
定
」，

且
訂

有
收
費
事
宜
相
關
規
範
，
爰
予
修

正
。
 

五
、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九
款
：
配
合
教

育
部
「
班
班
有
冷
氣
」
政
策
，
本
市

學
校
班
級
均
已
裝
設
冷
氣
，
爰
修
正

刪
除
第
一
項
第
九
款
「
學
校
已
裝
設

冷
氣
之
班
級
」
文
字
；
另
教
育
部
一

一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臺
教
授
國

部
字
第
一
一
一
０
０
０
八
六
二
五

號
函
規
定
免
收
取
學
生
在
校
作
息

時
間
之
冷
氣
使
用
及
維
護
費
，
爰
增

訂
「
惟
公
立
學
校
於
學
生
在
校
作
息

時
間
內
所
衍
生
者
，
不
得
收
取
」。

又
所
定
「
在
校
作
息
時
間
」
係
指
依

臺
北
市
國
民
小
學
學
生
作
息
時
間

規
劃
注
意
事
項
及
臺
北
市
國
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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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
或
學
校
為
學
生
相
關
權

益
及
福
祉
，
接
受
委
託
代
收

代
辦
之
費
用
，
經
學
校
行
政

會
報
決
議
通
過
，
始
得
收

費
。
前
開
會
報
並
應
邀
請
學

生
家
長
會
授
權
之
代
表
參

加
。
  
  
  
  
  
  
  
  
  

 
 

  
  
前
項
費
用
收
據
、
學
校
行
政
會

報
紀
錄
及
相
關
資
料
，
均
應
依
規
定

年
限
保
存
備
查
，
其
收
支
情
形
，
並

應
於
學
校
資
訊
網
路
公
告
。
 

  
  
  
  

 

後
，
提
送
學
校
行
政
會
報
決

議
通
過
，
始
得
收
費
。

 

十
 
其
他
代
收
代
辦
費
：
其
他
學

生
個
人
需
要
及
使
用
之
事

項
，
或
學
校
為
學
生
相
關
權

益
及
福
祉
，
接
受
委
託
代
收

代
辦
之
費
用
，
經
學
校
行
政

會
報
決
議
通
過
。
前
開
會
報

並
應
邀
請
學
生
家
長
會
授
權

之
代
表
參
加
。
  
  
  
  
  
  
  
  
  

 
 
  
  
前
項
費
用
收
據
、
學
校
行
政
會

報
紀
錄
及
相
關
資
料
，
均
應
依
規
定

年
限
保
存
備
查
，
其
收
支
情
形
，
並

應
於
學
校
資
訊
網
路
公
告
。
 

學
學
生
在
校
作
息
時
間
規
劃
注
意

事
項
，
併
予
敘
明
。
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六
、

 
依
行
政
院
現
行
法
制
體
例
，
法
規
款

次
應
於
數
字
右
方
加
具
頓
號
，
再
接

續
規
定
內
容
，
爰
於
將
第
一
項
各
款

款
次
後
加
具
頓
號
。
 

 

第
五
條
  
 低

收
入
戶
、
中
低
收
入
戶
、
身

心
障
礙
人
士
或
特
殊
境
遇
家
庭
之

子
女
及
原
住
民
、
軍
公
教
遺
族
、

身
心
障
礙
、
救
濟
育
幼
院
所
院
童

等
各
類
身
分
學
生
，
依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費
用
減
免
事
宜
。

 

不
符
前
項
規
定
，
而
核
其
情

形
確
屬
無
力
繳
納
者
，
學
校
應
予

以
協
助
、
輔
導
及
鼓
勵
，
以
維
護

其
自
尊
心
。
 

第
五
條
  
 低

收
入
戶
、
中
低
收
入
戶
、
身

心
障
礙
人
士
或
特
殊
境
遇
家
庭
之

子
女
及
原
住
民
、
軍
公
教
遺
族
、

身
心
障
礙
、
救
濟
育
幼
院
所
院
童

等
各
類
身
分
學
生
，
依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費
用
減
免
事
宜
。

 

不
符
前
項
規
定
，
而
核
其
情

形
確
屬
無
力
繳
納
者
，
學
校
應
予

以
協
助
、
輔
導
及
鼓
勵
，
以
維
護

其
自
尊
心
。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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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學

校
收
取
代
收
代
辦
費
應
以
方

便
學
生
及
法
定
代
理
人
繳
納
為
原

則
。
收
費
前
應
以
書
面
向
法
定
代

理
人
說
明
，
不
得
以
口
頭
通
知
或

書
寫
聯
絡
簿
方
式
收
費
，
並
應
確

實
開
立
收
據
；
其
收
費
方
式
由
教

育
局
定
之
。
 

學
校
收
取
各
項
費
用
，
應
按

會
計
程
序
列
帳
，
並
依
據
會
計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第
六
條
  
 學

校
收
取
代
收
代
辦
費
應
以
方

便
學
生
及
法
定
代
理
人
繳
納
為
原

則
。
收
費
前
應
以
書
面
向
法
定
代

理
人
說
明
，
不
得
以
口
頭
通
知
或

書
寫
聯
絡
簿
方
式
收
費
，
並
應
確

實
開
立
收
據
；
其
收
費
方
式
由
教

育
局
定
之
。
 

學
校
收
取
各
項
費
用
，
應
按

會
計
程
序
列
帳
，
並
依
據
會
計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未
修
正
。
 

第
七
條
  
 學

校
不
得
向
學
生
或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臨
時
攤
派
或
變
相
攤
派
費

用
。
 

第
七
條
  
 學

校
不
得
向
學
生
或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臨
時
攤
派
或
變
相
攤
派
費

用
。
 

未
修
正
。
 

第
八
條
  
 學

生
因
故
無
法
繼
續
就
學
者
，

學
校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退
還
學
生
所

繳
費
用
：
 

  
  
  
一
、
雜
費
、
學
生
寄
宿
費
及
學
習
輔

導
費
：
 

（
一
）
註
冊
後
開
學
日
前
者
，

全
數
退
還
。
 

（
二
）
開
學
日
後
未
逾
學
期
三

分
之
一
者
，
退
還
三
分

之
二
。
 

（
三
）
開
學
日
後
逾
學
期
三
分

第
八
條
  
 學

生
因
故
無
法
繼
續
就
學
者
，

學
校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退
還
學
生
所

繳
費
用
：
 

  
  
  
一
 
雜
費
、
學
生
寄
宿
費
、
學
習
輔

導
費
及
國
小
課
後
照
顧
及
課

後
學
藝
費
：
 

（
一
）
註
冊
後
開
學
日
前
者
，

全
數
退
還
。
 

（
二
）
開
學
日
後
未
逾
學
期
三

分
之
一
者
，
退
還
三
分

之
二
。
 

一
、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所
定

「
學
習
輔
導
費
及
國
小
課
後
照
顧

及
課
後
學
藝
費
」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四
條
第
七
款
用
語
修
正
，
復
國
民
小

學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班
費
用
之
退
費

係
依
臺
北
市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班
補
充
規
定
第
十
二
點

規
定
辦
理
，
與
雜
費
、
學
生
寄
宿
費

及
學
習
輔
導
費
有
別
，
爰
移
列
新
增

第
四

款
「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班
費

用
」
，
以
下
款
次
遞
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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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一
，
未
逾
學
期
三
分

之
二
者
，
退
還
三
分
之

一
。
 

（
四
）
開
學
日
後
逾
學
期
三
分

之
二
者
，
不
予
退
還
。
 

  
  
  
二
、
家
長
會
費
、
教
科
用
書
書
籍

費
與
冷
氣
使
用
及
維
護
費
：

不
予
退
還
。
 

  
  
  
三
、
學
生
團
體
保
險
費
：
依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學
生
及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幼
兒
團
體
保
險
條

例
之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四
、
國
民
小
學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班

費
用
：
依
臺
北
市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班
補
充

規
定
辦
理
。
 

  
  
  
五
、
交
通
車
費
：
依
所
賸
餘
之
月

數
比
例
退
還
。
 

  
  
  
六
、
其
他
代
收
代
辦
費
：
依
收
取

費
用
之
項
目
性
質
及
使
用
情

形
處
理
。
 

  
  
  
學
校
依
前
項
規
定
退
費
時
，
應

發
給
退
費
單
據
，
並
列
明
退
費
項
目

及
數
額
。
 

轉
入
學
生
之
收
費
，
比
照
第
一

（
三
）
開
學
日
後
逾
學
期
三
分

之
一
，
未
逾
學
期
三
分

之
二
者
，
退
還
三
分
之

一
。
 

（
四
）
開
學
日
後
逾
學
期
三
分

之
二
者
，
不
予
退
還
。
 

  
  
  
二
 
家
長
會
費
、
教
科
書
書
籍
費

以
及
冷
氣
使
用
及
維
護
費
：

不
予
退
還
。
 

  
  
  
三
 
學
生
團
體
保
險
費
：
依
臺
北

市
學
生
及
幼
兒
團
體
保
險
自

治
條
例
之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四
 
交
通
車
費
：
依
所
賸
餘
之
月

數
比
例
退
還
。
 

  
  
  
五
 
其
他
代
收
代
辦
費
：
依
收
取

費
用
之
項
目
性
質
及
使
用
情

形
處
理
。
 

  
  
  
學
校
依
前
項
規
定
退
費
時
，
應

發
給
退
費
單
據
，
並
列
明
退
費
項
目

及
數
額
。
 

轉
入
學
生
之
收
費
，
比
照
第
一

項
退
費
規
定
收
取
。
 

二
、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及
第
三

款
修
正
理
由
同
第
四
條
修
正
說
明

一
及
說
明
二
，
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三
、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各
款
次
右
方
加

具
頓
號
，
修
正
理
由
同
第
四
條
修
正

說
明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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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退
費
規
定
收
取
。
 

第
九
條

 
 
學
校
向
學
生
收
取
或
退
還
費

用
，
違
反
本
辦
法
及
相
關
規
定

者
，
教
育
局
除
令
其
依
規
定
辦
理

外
，
並
得
對
學
校
及
相
關
人
員
為

必
要
之
處
分
。
 

第
九
條
 
 
學
校
向
學
生
收
取
或
退
還
費

用
，
違
反
本
辦
法
及
相
關
規
定

者
，
教
育
局
除
令
其
依
規
定
辦
理

外
，
並
得
對
學
校
及
相
關
人
員
為

必
要
之
處
分
。
 

未
修
正
。
 

第
十
條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第
十
條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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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 

（修正草案）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三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學校）

每學期得依教育局訂定之收費標準表，向學生收取下列費用： 

        一、雜費。但本市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公立學校）學

生免收。 

        二、代收代辦費。 

        本市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以下簡稱私立學校）每學年度向學生

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及數額，應予公開，並應於學校資訊網路公告

及於招生簡章載明。 

    私立學校得另行向教育局申請彈性調整第一項第一款雜費之收費金

額，其相關規定由教育局定之。 

第四條 代收代辦費之項目及其收支管理，學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教科用書書籍費：向購買之學生收取。但不得代辦或介紹購買工

具書或參考書。 

二、學生寄宿費：以學期為單位向寄宿之學生收取。 

三、家長會費：得委託學校代收後，交學生家長會管理。但低收入戶

者免繳。 

    四、學生團體保險費：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兒

團體保險條例之相關規定辦理。 

       五、午餐費：包含學校廚房供應、外訂餐盒或桶餐費用。以學期為單

位向參加之學生收取，但應保留月繳機制。其金額應經學校午餐

供應委員會決議後依據實際採購定之。 

         六、學習輔導費：以學期為單位向參加之學生收取。 

七、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班費：依臺北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

務班補充規定辦理。     

八、交通車費：以月份或學期為單位向搭乘之學生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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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冷氣使用及維護費：以學期為單位向學生收取。其金額應經班級

學生家長會決議，並提經學生家長會之家長委員會或會員代表大

會決議確認後，提送學校行政會報決議通過，始得收費。惟公立

學校於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內所衍生者，不得收取。 

十、其他代收代辦費：其他學生個人需要及使用之事項，或學校為學

生相關權益及福祉，接受委託代收代辦之費用，經學校行政會報

決議通過，始得收費。前開會報並應邀請學生家長會授權之代表

參加。 

前項費用收據、學校行政會報紀錄及相關資料，均應依規定年限保存

備查，其收支情形，並應於學校資訊網路公告。 

第五條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人士或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及原住

民、軍公教遺族、身心障礙、救濟育幼院所院童等各類身分學生，依

相關規定辦理費用減免事宜。 

        不符前項規定，而核其情形確屬無力繳納者，學校應予以協助、輔導

及鼓勵，以維護其自尊心。 

第六條 學校收取代收代辦費用應以方便學生及法定代理人繳納為原則。收費前

應以書面向法定代理人說明，不得以口頭通知或書寫聯絡簿方式收費，

並應確實開立收據；其收費方式由教育局定之。 

        學校收取各項費用，應按會計程序列帳，並依據會計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學校不得向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臨時攤派或變相攤派費用。 

第八條 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者，學校應依下列規定退還學生所繳費用： 

一、雜費、學生寄宿費及學習輔導費： 

（一）註冊後開學日前者，全數退還。 

（二）開學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三）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退還三

分之一。 

（四）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還。 

二、家長會費、教科用書書籍費與冷氣使用及維護費：不予退還。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49  期

28



 

三、學生團體保險費：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兒

團體保險條例之相關規定辦理。 

四、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班費用：依臺北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

服務班補充規定辦理。 

五、交通車費：依所賸餘之月數比例退還。 

六、其他代收代辦費：依收取費用之項目性質及使用情形處理。 

學校依前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退費單據，並列明退費項目及數額。 

        轉入學生之收費，比照第一項退費規定收取。 

第九條 學校向學生收取或退還費用，違反本辦法及相關規定者，教育局除令

其依規定辦理外，並得對學校及相關人員為必要之處分。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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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7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36007902號

主旨：世暉科技企業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

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113年2月16日北市商二

字第113300212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惟寄送公司及代表人公

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3年2月16日北市商二字第113300212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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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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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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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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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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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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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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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健字第11330015961號

主旨：預告「臺北市5家連鎖便利商店及9家連鎖咖啡店1樓門市前之庇廊範圍，自113年

4月1日起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及菸害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4款。

公告事項： 

 
一、為維護民眾健康權益，建構戶外無菸環境，本局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

4款規定，預告臺北市5家連鎖便利商店及9家連鎖咖啡店1樓門市前之庇廊範圍

，自113年4月1日起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二、本公告以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OK）、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美廉社）等

5家連鎖便利商店，及悠旅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星巴克）、美食達人股份有限

公司（85度C）、路易莎職人咖啡股份有限公司（路易莎咖啡）、伯朗咖啡股份有

限公司、丹堤咖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怡客咖啡股份有限公司、馥餘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西雅圖咖啡）、咖碼股份有限公司（cama café）、咖順有限公司（彼得

好咖啡）等9家連鎖咖啡店，位於臺北市境內1樓門市前之庇廊範圍內全面禁止吸

菸，如門市位於2樓以上或地下樓層者，則不屬公告範圍。

三、本公告「庇廊」定義：「指1樓建築物地面層外牆面至道路境界線間之空間，在上

方有遮蔽物覆蓋者」。

四、屆時違反規定於上開禁菸場所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40條第2項規定，處新臺

幣 2 , 0 0 0 元 以 上 1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本 案 另 載 於 本 局 網 站 （ 網 址

：https://health.gov.taipei）公告網頁。

五、對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請於本公告刊登本府公報之日7日內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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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科。

(二)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西南區2樓。

(三)傳真：（02）87884560。

(四)電子郵件：ue7516@gov.taipei。

(五)電話：1999（外縣市請撥02-27208889）分機1812。

(六)聯絡人員：鄭亘佑。

局長  陳彥元  請假

副局長  陳正誠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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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7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36008525號

主旨：公示送達臺北市政府112年12月21日府都新字第11260172243號函予傳潤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等3人。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及

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20日(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算)。

二、有關將捷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三小段623地

號等3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乙區段）」

，准予核定實施，因所有權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以致旨揭核定函無法送達，特

此公示送達。

三、請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期間內(自本公示送達文張貼牌示處之日起20日內)，前往臺

北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翁佳瑜，電話：02-27815696轉3074，地址：臺北市中

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17樓)領取。

四、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

(二)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三)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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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捷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三小段 623

地號等 39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乙區

段）」准予核定實施所有權人遷移地址不明公示送達名冊。 

所有權人 郵遞區號 原投遞地址 

傳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34022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段○號地下○樓 

林黃阿海 11606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段○號○樓 

鄭王 116008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段○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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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8日

發文字號：府都規字第11330152211號

主旨：核定公告本市都市計畫「擬定臺北市北投區豐年段四小段403地號醫療專用區細部

計畫案」計畫書、圖，並自113年3月9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 

 
一、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11年12月22日北市畫會一字第1113004644號函。

二、都市計畫法第23條。

公告事項： 

 
一、詳如都市計畫書、圖。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無附件，計畫書圖置於本府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

作站）、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刊登本府公報（無附件）。

三、張貼處

(一)本府公告欄（無附件，計畫書圖另置於本府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

）。

(二)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三)刊登本府公報（無附件）。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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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360085891號

主旨：核定公告本市「變更臺北市北投區-4-捷運石牌站周邊更新地區（振興段四小段

656地號等24筆土地部分）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計畫書、圖，並自民國113年

3月15日零時生效。

依據： 

 
一、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13年2月2日北市畫會一字第1133000446號函。

二、都市更新條例第9條及都市計畫法第23條。

公告事項： 

 
一、詳如計畫書、圖。

二、公告地點：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市政公告」，計

畫書、圖置於臺北市政府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公告欄。

(四)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無附件)。

(五)相關檢討書可至本市都市更新處網站(網址:https://uro.gov.taipei/，「便民

服務」/「更新地區範圍」)參閱。

三、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gov.taipei/，「市政公告」，計畫圖置

於臺北市政府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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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無附件)。

(五)刊登新聞紙三日。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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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捷規字第11330048783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13年3月14日府捷規字第11330048781號函（土地價購協議會函

），予土地所有權人孫理連君。

依據：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興辦「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二期工程）LG20站

至LG21站高架墩柱用地（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工程」用地取得，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10條辦理土地價購協議會。

二、案經本府以旨揭號函通知孫理連君，惟其土地及建物查詢資料登載因地址欠詳等

原因，致無法合法送達，屬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

示送達。

三、本案旨揭號函正本及附件存放於本府捷運工程局綜合規劃處（臺北市中山區中山

北路二段48巷7號8樓），應受送達人或權利關係人得於辦公時間內前往領取。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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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3樓

承辦人：吳秀羚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7411

傳真：02-27202068

電子信箱：oa-1084@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字第11360050741號

主 旨：不動產估價師謝宗達先生申請換發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事務所名稱：展

茂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13巷32號2樓

）一案，核與相關規定尚無不符，並經本府發給（112）北市估字第000317號

開業證書（印製編號001098）在案，敬請備查。

說 明：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辦理。

正 本：內政部

副 本：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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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5樓

承辦人：許誌宸

電話：(02)2759-0666分機6303

傳真：(02)2759-9685

電子信箱：pma130116@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6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133044422號

主 旨：檢送本局所屬停車管理工程處113年3月5日北市停營字第1133042242號公告

，惠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 明：本市北投區溫泉路（中山路至溫泉路銀光巷）及中山路（光明路至中心街

）路邊汽車停車格，自113年3月18日（星期一）9時起調整收費費率。

正 本：臺北市北投區公所、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副 本：臺北市北投區林泉里辦公處（含附件）

局長  謝銘鴻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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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5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營字第1133042242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本市北投區溫泉路（中山路至溫泉路銀光巷）及中山

路（光明路至中心街），自113年3月18日（星期ㄧ）9時
起調整收費費率。   

依據：　

一、停車場法第13條、第31條暨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 
自治條例第4條、第5條。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   
公告事項：　

一、收費路段：北投區溫泉路（中山路至溫泉路銀光巷）及

中山路（光明路至中心街）一般小型車停車格位、身心

障礙者專用停車格位及裝卸貨停車格位。   
二、收費標準及方式：   

(一)一般小型車停車格位採計時費率，每小時新臺幣20元（
另為提升停車轉換率，停車計費單位採半小時計算）。   

(二)裝卸貨停車格位採計次費率，每次新臺幣30元，限停20
分鐘（得付費延長1次停放）。   

三、收費時間：一般小型車停車格為星期一至星期六（9時至
17時）；裝卸貨停車格依現場公告牌面所示。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49  期

43



裝

訂

線

第2頁 共2頁

四、實施日期：113年3月18日（星期一）9時起。   
五、停放之車輛，離去時如未見補繳費通知單，請主動查詢 
；未能查詢繳費者，請至遲於15日曆天內處理 。逾期未
依 規定繳費者，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書面
通 知於7日內補繳並收取必要之工本費用，逾期再不繳納
者 ，將處新臺幣300元罰鍰並追繳停車費及必要之工本費
用。   

六、查詢電話：（02）27269600；網址：https://pma.gov.
taipei。   

處長 李昆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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